
南通市通州区农药包装废弃物、废旧地膜

回 收 记 录 本
（ 年）

回 收 经 营 单 位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
联 系 电 话：



相关规定

根据《通州区农药包装废弃物、农膜回收相关制度》的规定：配送单位应当记
载配送回收来源、价格、回收日期、回收数量等信息。该回收档案是农药包装废弃
物、农膜回收项目政府财政补贴之依据。未建立回收档案或伪造回收档案的按照相
关规定取消补贴，情节严重的移交法办。

填写说明

①农药包装废弃物、废旧农膜回收记录每项应记载完整；
②农药包装废弃物、废旧农膜回收价格填写准确、完整；
③计量单位应当明确表示，如袋、箱、公斤等；
④回收记录包括姓名、地址、电话、身份证号码等。



真实性声明

本回收记录真实无误，并无漏登、错登或造假等违规、违法行为，

并愿意为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:

年 月 日



通州区 回收点农药包装废弃物、废旧农膜回收台账

日期 姓名 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

农药/农

膜使用

地区

是否

本店

销售

镇农办

审核

区供销社

审核

包装废弃物数量
废旧

农膜
合计金额

瓶 袋 支 公斤 （元）

合计

回收点签字： 镇农办签字： 供销社签字：


